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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已有生产模式的理论成果，根据生产者依附关系、产品性质、生产集中程度、规模和强度等方

面的不同表现，对良渚文化中与玉石制作有关的遗址进行分类分析，可将目前观察到的玉石生产分为“家庭生

产”“家庭副业式作坊”“群聚作坊”以及“依附式核心作坊”四种方式。这些不同生产方式满足了社会中从下到

上、从实用生产到礼仪装饰等不同层面的需求，从而共同构成良渚社会庞大的、多维度的玉石手工业生产体系。 

【关键词】：生产模式 良渚文化 玉石手工业 生产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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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的生产模式或者生产方式（production mode）是早期社会复杂化与经济体系研究的核心之一，长期受到国内外学界

的关注。玉石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同样是探索良渚社会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与玉石制作相关的遗址在环太湖地区已有不少发现，为

探讨良渚社会的玉石生产积累了材料。本文拟通过梳理并借鉴已有生产模式的理论成果，尝试分析良渚文化时期太湖地区相关

遗址及其所反映玉石手工业中的不同生产模式，进而认识良渚社会的手工业生产体系及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一、西方关于手工业生产模式的划分 

在对手工业生产组织及方式进行的讨论中，以西方学界围绕陶器生产而展开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不同学者以世界不同地

区材料为个案、从不同角度提出众多理论框架。这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大卫·皮科克（David P.S.Peacock）等基于生产规模与强

度、蒂莫西·厄尔（Timothy K.Earle）等基于生产者依附关系、凯西·科斯汀（Cathy L.Costin）等基于综合因素而各自提出

的不同观点和理论模式。 

1.基于生产规模与强度对生产模式进行的划分 

大卫·皮科克在对罗马的陶器生产进行研究时，依据生产规模大小与生产者兼职抑或全职投入生产的劳动强度，将涉及到

早期社会的生产方式分为家庭生产、家庭产业、个体作坊、核心作坊等不同类别并进行概括式的内涵描述[1]。其中“家庭生产”

或“家户生产”（household production）是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只在家庭内部自我生产和消费，且这种零星的、不固定的生产

只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发生，因此对技术的要求和投入也不高。“家庭产业”（household industry）是向手工业专门化的初步发

展，生产被掌握在少数有技能的工匠手里，生产技术也得到初步探索，但仍属于辅助性经济。“个体作坊”（individual work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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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方式与前一类生产区别比较明显，虽然此类生产仍然是在以采集或农业为主的生业活动之外、一年中仅花部分时间进行

的活动，但它已经成为主要和重要的生计来源，工匠可能会依靠由自己家庭成员组成的辅助团队进行生产活动。最后，“群聚作

坊”（nucleated workshops)
[2]
是由个体作坊聚合而形成的或紧或松的产业团体，这类生产要考虑原材料、劳动力的获取以及市

场等因素，且手工业成为最主要的生产，其他经济活动则处于辅助地位。 

普鲁登斯·赖斯(Prudence M.Rice)采纳皮科克以生产规模和强度为主要标准的划分方案，进行了相似的分类工作，同时还

补充了对这些类型考古材料进行辨认的判断说明[3]。与此同时，她将陶器手工业的专业化作为一个发展过程，将不同程度的专业

化模式与社会复杂化过程相对应[4]。在其新版著作中，赖斯认为关于生产方式的各种方法和理论模式研究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加

强，因此不再具体罗列不同生产组织类别，而将重点放在过程和行为的方法上；她列举乡村和城市中心的生产方式，指出这两个

例子位于巨大的社会发展连续体（continuum）的两个极端，而其他类型的生产组织社会则处于这个连续体的中间地带
[5]
。 

2.基于生产者依附关系的理论模式 

与皮科克和赖斯不同，蒂莫西·厄尔则依据生产者的依附关系而非生产规模和强度，将手工业生产分为独立式（independent）

和依附式(attached)两大类
[6]
。其中独立工匠为大众广泛的需求而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依附工匠则生产物品或提供服务给其资

助者，包括社会上层贵族或政府机构。这两种生产方式与产品的性质和价值紧密联系。在专业化和交换体系下，生产产品被分为

生活必需品（subsistence goods）和奢侈品(wealth)两大类。前者包括食物、药品和生产保护技术等满足基本生活生产所需的

物品；后者则指用于展示、仪式、交换等具有原始价值的物品。生活必需品一般以独立方式进行生产，而奢侈品则多通过依附方

式生产。这两种生产方式中，统治贵族一般通过对奢侈品生产、分配与消费的控制而获取社会权力等政治资源，因而厄尔认为与

奢侈品生产相应的依附式生产对社会复杂化的发生意义重大[7]。 

卡拉·辛诺波利（Carla Sinopoli）在厄尔所分独立与依附模式的基础上加进了社会贵族的因素，强调社会上层或政府机构

对生产的控制或者管理的程度，即生产集中化的程度。在辛诺波利的体系中，生产可以分为“管理化生产”“集中生产”和“非

集中生产”三种类型[8]。很明显，这一理论模式与厄尔的模式相似，均强调手工业生产在政治经济体系下的作用，特别是认为对

于奢侈品生产的介入是社会复杂化的重要因素。 

3.考虑综合因素的理论模式 

凯西·科斯汀对上述学者所提及的参数或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并提出新的划分方案。她认为厄尔等人将生产专业化作为“连

续统一体”的看法需要改进，其应该是多维度而非线性的。基于一种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和力求广泛适用于民族志和考古学的目

的，科斯汀提出“生产背景”(context)、“集中程度”(concentration)、“生产规模”(scale)、“生产强度”(intensity)作

为考察不同生产组织的四个参数。其中生产背景指生产者的依附关系；集中程度指生产的地理组织，尤其关注专业工匠在地域内

的分布状况；生产规模指生产单位的大小规模，包括生产者及产品的数量规模；生产强度则与生产者全职抑或兼职有关[9]。这可

以看作是将前述皮科克、厄尔、辛诺波利等人所提出的规模、强度、依附关系和集中等诸多因素加以统一整合的结果。在此基础

上，根据四个参数的不同表现和相互组合，科斯汀提出了将生产组织分为八种类型的划分方案。因其具有较为完整和全面的视

角，这四个参数的提出和使用颇受学界欢迎，近年也被运用在对中国个案材料的研究上[10]。 

国内学界近来亦有学者对早期社会的不同生产类型进行思考。孙周勇在讨论西周手工业生产方式时，同样综合了学者们所

提出的依附关系、生产规模和强度等的参数。值得注意的是，孙周勇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将厄尔“依附式”与“独立式”

的概念与国内史学界“官营”与“私营”的概念相对应，由此将西周手工业生产分为“依附式手工业”和“独立式手工业”两

大类。其中依附式手工业即“官营手工业”，存在于都城或大型聚落中，政治或经济上依附于贵族家庭或王室，以生产满足贵族

生活及礼仪活动需要的奢侈品为主要对象，从业者属于全职式专业化生产者；独立式手工业即所谓“私营手工业”，大多存在于

小型村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后者又存在着两种情况：其一是“个体作坊式”的专业化生产方式，具有相对固定的生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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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及生产场地，其产品多用于交换或者流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商品，从事这部分生产的手工业者可能已经脱离为维持生计所进

行的农业生产活动；其二是可称为“家庭副业式”的生产方式，此类生产活动多为不固定的、偶然的，以家庭副业为主要表现形

式，其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自我需要，部分产品可能用于交换或者出售。他特别指出，在中国早期社会中，由于文献和考

古材料的欠缺，独立式生产即私营生产方式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11]。 

二、相关补充与修正 

赖斯、科斯汀等人似乎都在追求一个普适的、跨区域、跨文化的通行法则，试图整合各个方面的变量，加以不同组合，以形

成各种不同组织形式的类别。但正如皮科克指出的，这些理论模式只是提供一个探索的框架作为研究的工具，涉及到具体的不同

个案时，实际情况则会复杂得多
[12]
。对于良渚社会来说即是如此。学界已经取得的这些理论模型对笔者将要讨论的良渚玉石手工

业生产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是非常有效的研究工具，但同时有必要根据良渚文化的材料对其中一些概念或方法进行适当的补

充、调整或说明，找到一个适合良渚个案的理论框架。 

首先，正如许多学者已经做的那样，在讨论良渚手工业生产方式时，应将生产规模、强度、依附关系等因素加以综合考虑。

尽管赖斯将生产方式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对应，使得不同生产方式具有历时的性质，但其对生产组织的分类仍可以看作是

各种生产情况的展现。不论是否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和强度下所表现出的家庭生产、家庭产业、个体作坊、群

聚作坊等的不同生产方式，是手工业生产内部细节属性的具体表现，相当于社会经济体中的“经济基础”。而厄尔的模型则偏向

于所谓“上层建筑”的政治关系，将产品的性质即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区别，与生产者社会依附关系的不同即独立生产者、依

附生产者，以及物品和服务的交换导致社会地位的交换等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权力的产生与社会的复杂化问题。这两种分别侧重

于经济和政治的视角在讨论良渚社会玉石手工业及政治经济系统时正可以相互补充，共同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框架。 

其次，在各种参数中，厄尔等认为分辨工匠的独立或依附身份是考虑专业化与复杂社会的核心内容。独立工匠为非专业化需

求的人群提供产品和服务，受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种条件的影响；依附工匠则为他们的资助人包括社会权贵或政府机构提供

产品或服务。科斯汀进一步认为大多数依附生产者会在靠近赞助人的地点生产，也就是距离财富和权力中心较近的位置。尽管将

距离权力核心地带远近作为依附关系表现的看法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13]，也有学者认为“距离”这一因素只能作为依附关系存

在的间接而非直接证据[14]，但考虑到多数情况下生产者的依附关系确实可以直观地从生产作坊与高等级聚落或居址的距离来进

行判断[15]，对于尚未发现文字的良渚社会来说，生产地点与高等级居址或聚落的距离远近仍然是除了产品性质、集中程度、规模

等因素之外，判断依附关系的重要参考。 

再次，对手工业产品性质的理解和划分也需要一定的补充。虽然厄尔将手工业产品分为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两大类的做法

简单明了、富有启发，但这种划分方法也已经被意识到略有武断生硬之嫌[16]。事实上，正如专业化生产依其不同程度而经常被认

为是一种“连续体”一样，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产品性质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连续体”。在涉及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分辨时，有些

物品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界限相对模糊。具体到良渚社会的玉石产品，就是在中小聚落中普遍发现的锥形器、管、

玦、珠等用于装饰的小型玉石器，它们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的属性问题。显然这类用于装饰的小型玉石器，既非满足基本生存所

需的粮食、衣物等物品，也不是用于生产活动的基本工具如锛、凿、镞、刀等，因此不属于生活必需品；但同时，它们也不是厄

尔在政治经济视角下具有权贵们用于礼仪所需展示社会地位、控制社会财富、通过交换获取社会权力的奢侈品，诸如琮、璧、钺

等高端玉器。从根本上说，它们所满足的就是一般平民在审美上的精神需求。不过反过来看，这种需求虽不是生存的物质需要，

但也可以看作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精神上的基本需要。同时若考虑到其可能具有类似于学者所揭示的西周时期发簪在男女成年

方面所拥有的社会、文化、身份地位的表征功能[17]，那么这类装饰用的小型玉石器又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上层贵族奢侈品下移至社

会中下层的同类物。也就是说，这类小型器具处于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这两类产品的中间地带，形象一些可以表述为“高端必需

品”或“低端奢侈品”。不论怎样，其属性因此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有鉴于此，这类既非生活必需品能够概括、也非奢侈品可以

定义的产品有必要单独列出，与以石锛、凿、斧、镞、刀等为主的基本生产工具和玉琮、璧、钺等高端奢侈品一起，共同构成良

渚社会生产生活与政治经济中三种不同的产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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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生产方式中与上述依附关系、产品性质相交织的，还有关于集中、生产规模和生产强度诸内容。生产的集中虽然被认

为与政治力量的介入有关，但也不排除因为自然的或经济的原因而自发形成。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集中都往往表现为制作活动场

所在空间上的聚集。在良渚社会的考古材料中，玉石生产属于集中还是分散的状态也可以通过与玉石制作相关的遗址点在空间

上的分布来加以判断。生产规模包括作坊空间的大小、产品的种类与数量等因素，但在考古发现中，作坊内遗迹往往难以保存，

其空间大小也无法判断，所以最直观的是根据良渚作坊遗址内制作工具、原料、余料、废料等与制作直接相关的遗物数量来推

测。生产强度在诸项参数的判断中相对困难，特别是考古上的物质遗存，工匠在生产中全职抑或兼职投入生产的信息在缺少文字

资料的良渚社会中很难获知。此时通过工匠依附抑或独立的身份以及生产遗物的数量等情况进行推测不失为一种相对可行的方

法。一般来说，依附性工匠多数情况下全职投入手工业生产，而独立式生产者则往往为兼职工匠。 

综上，本文将从生产者依附关系、产品性质、集中程度、生产规模、生产强度等可观察或推测出的现象，对良渚社会中与玉

石制作相关的遗址进行综合分析。其中生产者依附关系指工匠身份是否独立，抑或受到社会贵族的资助或控制；产品性质包括生

活必需品、高端必需品/低端奢侈品、奢侈品三种不同类别；集中程度分为集中或分散；生产规模指产品数量的规模大小；生产

强度则是指工匠的生产行为是兼职抑或全职。通过这些因素的分析，本文将观察良渚社会玉石手工业的不同生产方式。 

 

图一//良渚时期玉石制作相关遗址 

1.磨盘墩 2.丁沙地 3.五峰北 4.福泉山 5.马桥 6.西曹墩 7.小兜里 8.新地里 9.中初鸣 10.塘山 11.上口山 12.文家山 13.卞

家山 14.钟家村 15.庙前 16.茅庵里 17.老虎洞 

三、良渚社会的玉石生产模式 

太湖周边发现良渚时期与玉石制作有关的遗址已有不少积累。诸如太湖西北部的江苏丹徒磨盘墩[18]、句容丁沙地[19]，东部的

苏州五峰北[20]、上海青浦福泉山[21]、闵行马桥[22]，东南部的浙江嘉兴西曹墩[23]、海宁小兜里[24]、桐乡新地里[25]，以及南部的浙江

德清中初鸣
[26]

、余杭塘山
[27]

、钟家村
[28]

、文家山
[29]

、卞家山
[30]
、上口山

[31]
、庙前

[32]
、茅庵里

[33]
、萧山老虎洞

[34]
等遗址（图一）。

这些遗址发现的与制作相关的玉石坯料、余料、废料、工具等遗物，尽管数量或多或少、甚至规模悬殊，但毫无疑问都与玉石制

作有关。运用上述生产模式的理论框架对这些遗址进行考察分析，能够初步梳理出良渚时期玉石手工业生产方式的不同形态，使

我们对良渚玉石手工业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结合玉石生产者依附关系、产品性质、生产集中程度、规模和强度等因素，同时借

鉴前述学者的理论框架，我们将目前可观察到的良渚时期的玉石生产分为家庭生产、家庭副业式作坊、群聚作坊以及依附式核心

作坊四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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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生产 

家庭生产指的是良渚时期遍布于太湖周边出土石锛、斧、镞等生产工具坯料或砺石等的遗址，石锛、斧、镞等这类产品属于

基本生产的必需品。虽然在东南地区早期社会曾经发现制造石锛类生产工具的大型作坊遗址[35]，但良渚遗址中大多仅出土零星

坯料，或者单一的砺石工具。如庙前遗址第一次发掘中发现锛、凿半成品各 1件；文家山遗址在地层里也出土锛、钺坯料各 1件。

事实上，这类仅发现锛、凿、斧、镞等生产工具坯料的遗址在太湖周边广泛存在，且相关遗物均为零星出土，尚未见到规模化的

迹象。因此我们认为良渚社会中诸如石锛等必需品的生产应是家庭内部自我生产、自我消费的形式，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种生产

能力。生产者具有独立的身份，在农业、渔猎等基本生业活动之外，利用闲暇时间制作这些石质生产工具，属于兼职生产。 

2.家庭副业式作坊 

家庭副业式作坊类的遗址在良渚社会中有较多发现，以浙江桐乡新地里、余杭文家山遗址为代表，其他还包括上海福泉山、

马桥，浙江余杭上口山、卞家山、萧山老虎洞等。 

新地里常被认为是良渚文化中晚期嘉兴平原一般聚落的典型代表。21 世纪初的发掘中，在地层和遗迹中出土带切割痕的玉

料和钻芯 8 件，显示该遗址与玉石制作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此外，发掘者注意到新地里 140 座墓葬中出土玉器 450 余件，其

中锥形器、管、珠、坠等小型装饰品占大多数；但新地里遗址周边数十千米范围内没有岩石山，不具备开采玉石矿料的条件。因

此发掘者指出新地里不仅存在平民阶层较普遍拥有和使用玉器的现象，而且这些玉石产品的流通方式可能存在平等机制上的对

外交换。文家山除地层里出土锛、钺坯料各 1件之外，还发现22件石钺钻芯。这些石钻芯分布在从早到晚的地层里，大部分属

于良渚文化晚期。发掘者认为文家山附近很可能有一个长时期存续的石器制作加工场，并且其生产规模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而文

家山石钻芯与同一遗址规模最大的 M1 所出 34 件石钺均不匹配，亦暗示这些玉石产品除了自用之外也可能存在外供的现象。此

外，福泉山在 M67 出土半成品琮 1 件，M151 出土钻芯 2件；马桥与上口山遗址均发现带切割痕玉料各 1件；卞家山遗址出土石

钻芯 2件、钻头 1件及砺石若干。这其中除了福泉山相关遗物出于墓葬之外，马桥与上口山、卞家山遗址同样属于小型聚落，且

这几处遗址都比较分散，生产规模也不大。 

以新地里和文家山遗址为代表的玉石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均存在于小型村落且呈点状稀疏散布在太湖周边。从生产者依附

关系看，这些遗址的工匠应具有独立个体身份，虽有可能依赖自身所属的血缘家族，但对于社会上层没有从属关系。所生产的产

品均为小型的玉锥形器、管、珠、坠及石钺、玦等，属于前文所述“高端必需品”或“低端奢侈品”。产品主要是自我消费，但

也不排除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前提下存在对外交换。从规模上来说，这类遗址出土玉石余料数量都比较少，未达到大规模生产的程

度，生产者应是利用农闲时间兼职制作玉石器。因此本文将这类遗址所反映的生产方式称为“家庭副业式作坊”生产。显然，这

类副业式作坊经济是对农业、渔猎等生计经济活动的辅助性补充。 

3.群聚作坊 

群聚作坊类遗址以太湖北部的磨盘墩、丁沙地，东部的五峰北以及南部的中初鸣几处遗址为代表。 

丹徒大港磨盘墩遗址位于宁镇山脉的东端，主体年代约当崧泽文化中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地层内出土石制品达到5532件，

其中绝大多数为黑色燧石质的石钻、尖状器、雕刻器和刮削器，尤以石钻为特色；此外还出土璜、玦等小型玉器十余件，以及带

切割痕迹的余料近 10件。该遗址被认为是主要生产燧石石钻的制作场，附近还可能存在着制玉作坊。句容丁沙地遗址也位于宁

镇山脉北侧，1998年的第二次发掘中清理灰坑 3座，出土玉器（料）78件以及雕刻、切割、打磨等石质工具 300余件，年代约

当良渚文化晚期。中初鸣遗址位于太湖南岸大遮山脉的东端，从已公布的材料来看，其是由若干遗址点组成的良渚文化晚期大规

模作坊群，仅保安桥和王家里两个地点就出土玉器半成品、成品、残件、玉料 2000 多件，以及刻划、磨石、钻具等 50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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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3处遗址相比“家庭副业式作坊”的最明显区别就是其玉石制作遗物的规模巨大，所出土玉石矿料、坯料、成品、半成品

的数量均显示大型作坊的存在；且产品类别显示，这类作坊具有显著的专门化特征。如中初鸣遗址是专门生产管、坠、珠等小型

装饰玉石器的作坊；磨盘墩则是专门生产燧石钻具的作坊，从功能上说钻具很可能是用于制作玉器的工具。不管怎样，这些产品

亦属于前文所述“高端必需品”或“低端奢侈品”，其消费对象应为普通民众或低端贵族。 

从地理位置观察，磨盘墩、丁沙地距离太湖北部崧泽、良渚时期高等级遗址诸如东山村、高城墩、寺墩等的距离均比较远，

达到 50 千米以上；中初鸣遗址距离良渚古城相对较近，但也有 18 千米之遥。参考青铜时代二里头遗址绿松石作坊位于宫殿区

南部[36]，西周齐家制玦作坊和云塘制骨作坊均位于周原腹地、相距云塘高等级建筑居址仅 100米左右的距离来看[37]，良渚时期磨

盘墩、丁沙地和中初鸣等作坊距离高等级聚落址显然远得多。因此目前尚无法明确判断良渚社会该类作坊的独立或依附式的性

质。同样不能确定的还有这类作坊里工匠投入生产的时间、成本、技术等的情况，亦即生产强度属于全职还是兼职仍不甚清楚。 

从中初鸣遗址的布局来看，其为若干个作坊集中所形成的规模化作坊群。但是这种“集中”也无法判断是由社会权力或政

治机构将它们强制集合在一起，还是由于其他自然的、或者经济的原因而自发形成，仅是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集中的现象。不论

怎样，这一集群的特点符合赖斯等人所分“群聚作坊”的主要特征，因此本文也以“群聚作坊”称之。 

4.依附式核心作坊 

此类作坊以良渚古城内的钟家村遗址为代表，古城外围的塘山金村段、吴家埠及城内外其他相关地点可能也属于此类。 

钟家村位于古城内莫角山宫殿区东部钟家港古河道的南段东岸钟家村台地上，在近年的发掘中发现大片红烧土堆积，以及

较多黑石英石片、玉料、玉钻芯、石钻芯等遗物，目前发掘仍在进行。塘山遗址金村段经 2002 年发掘，除了发现包括磨石、切

磋和雕刻在内的 400 余件石质制玉工具和带制作痕迹的玉料和残件 100 余件之外，还发现 3 处石砌遗迹，推测可能是玉石制作

时的操作台面。吴家埠遗址曾采集到大琮芯及品质很高的琮半成品[38]，说明存在制作琮的高等级作坊。除此之外，在古城内的毛

竹山、高北山、沈家村、小马山、钟家村偏北部、野猫山、西头山、公家山、张家山、桑树头和城外的盛家村、金家头、美人地、

迎乡塘等地点，也都发现与制作玉器、石器相关的成品、半成品和加工玉石器的磨石、燧石[39]。 

这些遗址均位于良渚古城内部或周边不远，很可能是受古城内统治者控制的专业作坊。特别是钟家村遗址，其与古城内莫角

山宫殿的距离仅 0.8 千米；而塘山金村段虽位于古城城墙之外，其距离莫角山也仅 2 千米；吴家埠距离莫角山约 3 千米，其他

相关遗址也都位于古城内外。这么近的距离表明生产者很有可能受到古城内贵族或统治机构的控制或管理。从产品性质来看，钟

家村近年的发掘品中发现了数量不小的石镞等武器
[40]

，而武器也被认为是依附关系下专业工匠生产的产品类型之一
[41]
。塘山除

了出土磨磋用工具之外，还有琮、璧、钺等高端玉器的残件。 

钟家村地点位于古城内莫角山的东南部，与其相近的还有可能为漆器作坊的李家山台地。在古城内紧邻核心宫殿区的部位

集中玉石、漆器等规模化作坊，表明这类重要的政治资源受到社会上层的控制。虽然详细资料尚未正式发表，但从已有的报道来

看，这类遗址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玉石制作工具、废料、余料等，表明其生产已呈规模化。同时其产品为需要精雕细琢的高端奢侈

品，暗示工匠们是掌握高端技术、拥有专门技艺、已经脱离了其他基本生计活动的生产者，很可能是全职投入玉石生产的依附型

工匠。 

因此，以钟家村遗址为代表的生产方式应该类似于“依附式手工业”。这类作坊因受社会上层控制而集中于离统治核心不

远的区域，其生产者为具有专门手工技艺的、脱离了农业劳动的工匠，集中生活于都城及其附近、受统治者管理和控制，其产品

主要为专供统治者使用的高端玉石礼器。本文将之称为“依附式核心作坊”。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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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分类，本文把良渚社会里玉石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分为家庭生产、家庭副业式作坊、群聚作坊和依附式核心作坊等不

同类别。它们在依附关系、产品性质、集中程度、生产强度和规模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表现，代表了良渚社会多样化的玉石生产体

系。 

在赖斯看来，不同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复杂化的伴生物，由此赋予不同类别生产组织以历时的、社会变迁的意义。这一观点已

受到许多学者的反思，如科斯汀就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都有可能共存几种不同的生产方式[42]。本文的分析显然是对后一种

观点的支持。就良渚社会里的玉石手工业来说，基于生产对象也即产品性质以及社会各层次不同需求而存在的不同生产方式，在

良渚社会里应该是共时的。也就是说，良渚社会里不同生产方式的存在并非基于社会复杂化程度的不同，而是基于生产对象性质

的不同而存在。这些不同生产方式同时满足良渚社会从上到下、从礼仪装饰到实用生产的不同需求，从而共同构成了良渚社会庞

大的、多维度的玉石手工业生产体系。这其中，由社会贵族或机构介入控制的依附式生产被认为是复杂社会政治经济系统中特有

的现象，这种生产有可能出现在酋邦层次的社会里，但更经常与国家层次的社会相关联[43]。因此，良渚玉石手工业所表现出来的

多重形态共存、特别是依附式与独立式生产共存的现象，正如同宫殿、水坝等大型工程一样，是其复杂社会、尤其是文明社会性

质的重要表征。 

对于良渚这样一个极度尊崇玉器的史前社会，玉石手工业在其社会经济体系中无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除了作为文明社会

的表征之外，本文划分的四种生产模式还以经济体内部的一个切面展示了良渚社会经济的结构与组成。如前述，根据生产者的身

份和依附关系，良渚玉石生产的四种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受社会上层控制的依附性生产和不受上层控制的独立性生产。其中

前者可能与国家层面的分配与再分配相关，后者则与民间的自足消费、物物交换相关。这两大类生产、消费与分配的方式大体与

研究者所论后世西周时期的官营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相对应[44]，也颇类似于古代埃及以国家管理为主导、以市场经济为补充的

经济体系[45]。尽管目前我们还无法判断良渚社会中依附性生产与独立性生产的主次关系，但其经济体系中同时包含着这两部分

结构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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